河北省神经科学学会理事会选举规程
第一条 本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。领导机构的产生和重大事项的决策，均应经过集体讨论，并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。本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省会员代表大会。其职权是：

(一)制定和修改章程；

(二)选举和罢免理事；

(三)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；

(四)决定终止事宜；

(五)决定其他重大事宜。

第二条 会员代表大会原则上须有2/3以上的会员代表出席方能召开，其决议须经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。

第三条 会员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。因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期换届，须由理事会通过，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。但延期换届最长不超过1年。

第四条 理事会是我省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，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本学会开展日常工作，对会员代表大会负责。

第五条 理事会的职权是：
(一)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；

(二)选举和罢免理事长、常务副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；

(三)筹备召开我省会员代表大会；

(四)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和财务状况；

(五)决定各类会员的吸收或除名；

(六)决定设立办事机构、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；

(七)决定副秘书长、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；

(八)领导本学会各机构开展工作；

(九)制定内部管理制度；

(十)讨论决定其他重要事项。

第六条 理事会须有2/3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，其决议须经到会理事2/3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。常务理事候选人由当届常务理事会根据区域代表性、学科平衡、年龄平衡等因素。

第七条 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；情况特殊的，也可采用通讯形式召开。

第八条 本学会设立常务理事会。常务理事会由理事会选举产生，在理事会闭会期间行使第五条第一、三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项的职权，对理事会负责（常务理事人数不超过理事人数的1/3）。常务理事会的任期同理事会。

第九条 常务理事会原则上须有2/3以上常务理事出席方能召开，其决议须经到会常务理事2/3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。

第十条 常务理事会至少半年召开一次会议；情况特殊的也可采用通讯形式召开。

第十一条 本学会的理事长、常务副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必须具备下列条件。

(一)坚持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政治素质好；

(二)在神经科学领域内有较大的影响；

(三)理事长、常务副理事长、副理事长最高任职年龄不超过70岁，秘书长最高任职年龄一般不超过62周岁；特殊情况下秘书长为兼职时，设常务副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；

(四)身体健康，能坚持正常工作；

(五)未受过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；

(六)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。

第十二条 本会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如超过最高任职年龄的，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，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后，方可任职。

第十三条 本会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每届任期五年，连任不超过两届，因特殊情况需延长任期的，须经会员代表大会2/3以上会员代表表决通过，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意后方可任职。
第十四条 本会理事长为本学会法定代表人。在特殊情况下，由理事长委托，经河北省科协和民政批厅准同意后，可由副理事长或秘书长担任法定代表人。本学会法定代表人不兼任其他团体的法定代表人。

第十五条 本会理事长行使下列职权：

(一)召集和主持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；

(二)检查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议决议的落实情况；

(三)代表本会签署有关重要文件； 

(四)提名副秘书长以及各机构主要负责人，交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定。
第十六条 本会秘书长行使下列职权：

(一)主持办事机构开展日常工作，组织实施年度工作计划；

(二)协调各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、实体机构开展工作；

(三)提名副秘书长以及办事机构、分支机构、实体机构专职工作人员的聘用；

(四)决定办事机构、代表机构、实体机构专职工作人员的聘用；
(五)处理其他日常事务。

第十七条 附则
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照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河北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》及学会章程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本办法由河北省神经科学学会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负责解释。
